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课余时间学生安全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课余时间学生的安全管理，教育引导学生增强安全意识和安全防

范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和《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等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具有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学籍的学生。 

第三条  本规定的课余时间指除学生正常上课时间以外的，可由个人自由支配的一切

时间。课余时间包括实践学生在实践期间的非工作时间。 

第二章  学生的教育和引导 

第四条  系部要针对课余时间的安全问题，不定期进行沟通和交流，每学期 1-2次，分

析学生在课余时间可能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总结经验和做法，并运用到学生课余时间的管

理中。 

第五条  辅导员要充分利用好每周班会，教育引导学生合理支配课余时间，积极参加有

意义的第二课堂和有益的集体活动，并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与引导列为每周班会的必讲内容

之一。 

第六条  新生入学时，系部要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与所有学生签订安全协议书，并

要求学生严格履行安全协议。 

第七条  系部要结合当前形势，不定期开展一系列学生安全教育活动（为学生举办法制

报告和道德文明规范讲座等），每学年至少 2 次，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的安

全防范能力。 

第八条  课余时间学生外出要向系部请假，各系部要严格按照《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考勤与请销假管理办法》执行。 

第九条  系部老师要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培养学生科学合理安排课余时间的活

动，对不遵守纪律的学生，要加强教育和引导，并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反馈学生的基本情

况。 

第十条  系部要在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中，定期排查存在于学校及学生生活区的安全隐

患，并做到及时处理。 

第十一条  假期前后，辅导员要通过班会等形式，提醒学生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及时

做好学生的教育与引导工作。 

第十二条  系部对学生的请假申请，要详细了解学生申请的事由，审批要严格把关，并

区别情况要求学生家长出具证明。 

第三章  安全行为规范 

第十三条  加强学生安全知识的学习，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1.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自觉学习相关法律和安全知识，并学会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 

2.学生应积极参加辅导员老师组织的班会、安全教育活动、法制讲座和报告等，听取老

师的教导。 

3.学生应积极配合学校要求，签订“学生安全协议书”，并严格履行协议书要求。 

4.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或发现的一系列安全隐患，要及时向辅导员及有关部门汇报，便

于老师帮助解决。 



5.注重个人的行为举止，要以《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文明公约》、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一日行为规范要求》等制度来严格要求自己。 

6.学生外出随身带好身份证和学生证，注意人身和财物安全，遇到紧急情况立即拨打

110，并和学校取得联系，防止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 

7.学生参加活动，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能到任何不安全的场所活动，不做危及他人

安全的事情。 

第十四条  课余时间学生请、销假规定： 

1.学生课余时间外出时必须按要求请假，必须严格遵守《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考勤与

请销假管理办法》，随时与辅导员或同学保持联系，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校，返校或提前返

校的学生要及时到辅导员老师处销假。 

2.学生每次有事离开校园和生活园区时，要告知自己的舍长、班长、老师或其他同学，

便于他人对自己外出情况的了解。 

3.学生请假一天以上的，要求其家长出具证明，学生将请假申请和家长证明一并交辅导

员老师处存档（出具证明困难的，要求学生家长与辅导员联系确认）。 

4.假期学生要按规定时间离校、返校，离校前和返校后要及时告知辅导员。 

第十五条  学生要自觉遵守《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公寓管理办法》，禁止学生在校外

租房居住。 

1.如有特殊原因需要在外租房居住的学生，需提供以下材料：（1）个人申请；（2）房主

提供保证学生安全证明；（3）特殊事由证明材料；（4）学生家长出具相关证明；（5）系部与

学生签订的安全协议书。 

2.学生要加强“防火”、“防盗”、“防诈骗”等知识的学习，增强个人安全防范能力。 

第十六条  学生必须遵守交通法规，树立公民意识，遵守公共道德。 

1.在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行走时必须紧靠右侧行走，且不得并排行走。 

2.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不得与各种车辆抢道，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方能通过。 

3.不准骑快车、乘坐公交车不准拥挤夹塞、不许搭乘无营运资格的交通车辆。 

4.学生进出校门要下车推行，进入校园内在人群密集处不准骑车。 

第十七条  课余时间参加活动、运动等注意以下问题： 

1.学生外出组织集体活动必须通过系部和有关部门的审批。 

2.学生未经学院允许不得组织春游、爬山、野炊等活动，不得到江、河、海、湖、水库

等地游泳。 

3.学生运动方式方法要得当，课外运动要适量，不得过度疲劳，参加对抗性激烈的活动

要注意自身和他人安全，在参加体育运动时不准使用不了解的体育器械，不要从事自身不宜

的体育运动。 

4.课余时间不得追逐打闹，不得攀爬走廊栏杆、窗户，不得在栏杆及窗户上做危险动作。 

5.打扫卫生不得随意抛掷物品，擦窗户时一定要确保安全。 

6.不得到学校建筑施工场地玩耍活动，不得攀爬翻越围墙、建筑物等。 

第十八条  注意饮食卫生，防止食物中毒。 

1.不准到路边小摊和非法经营的场所就餐，尽可能在学院食堂或餐厅就餐，如需学校周

边餐饮处用餐，应到具有经营资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场所。 

2.不要买不清洁的食品，选购食品时，注意查看食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不购

买过期食品。 

3.对超低价格的食品不要轻易购买，同时要看清食品的成分和功效。 

第十九条  对学生打工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1. 学生申请打工，须按以下程序办理审批手续：征得家长同意并出具证明→打工单位

出具资质证明和安全保障证明→向所在系部提出申请→填写安全协议书→将材料交系部辅

导员存档。未办理好打工手续的学生不准外出打工。 



2.学生不能与不相识或身份不明的人交往，各种危险或聚众场所不得围观。 

3.学生不得进入酒吧、迪厅、歌厅、网吧等娱乐场所。 

4.为保障学生的切身利益，打工学生应注意以下问题：（1）防止中介诈骗；（2）确认用

工单位的合法性；（3）不轻易缴纳任何押金；（4）不抵押任何证件；（5）防止陷入传销等非

法组织和团伙；（6）不到娱乐场所工作；（7）不做高危工作；（8）要签订劳动协议；（9）女

生不单独外出约见陌生人；（10）防止网上诈骗等。 

第二十条  学生要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我防范意识，不得参与类似法轮功、传销等危

害集体和牟取非法利益的非法组织和团伙。 

第四章  责 任 

第二十一条  凡发生学生人身安全事故，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的，学校将视其情况追

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二条  学生违反本规定或相关规定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对有违法

违纪行为的学生，学院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其他有关课余时间学生的安全管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高等学校

学生行为准则》和《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暂行规定》等制度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并监督执行。 

 


